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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陳巧靜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12
傳真：02-87897674
E-mail：cjchen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技字第11102008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各科執業技師受委託辦理本科技術事項並簽證負責應

注意事項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機關（構）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審計部111年6月6日台審部五字第11100593091號函建

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按技師法第13條規定：「技師得受委託，辦理本科技術事

項之規劃、設計、監造、研究、分析、試驗、評價、鑑

定、施工、製造、保養、檢驗、計畫管理及與本科技術有

關之事務（第1項）。為提高技術服務品質或維護公共衛生

安全，得擇定科別或技術服務種類，實施技師簽證；簽證

規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

（第3項）。」合先敘明。

三、經審計部抽查相關技師辦理技術事項並簽證之執行情形，

發現有招標公告未覈實登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

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、委外技術服務之招標文件未明訂得

標廠商應提送簽證執行計畫、委外設計技師未提出簽證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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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、未就符合簽證範圍之項目委派相關科別技師辦理等諸

多缺失。

四、各機關應就上開執行缺失引以為鑑，且為避免缺失重複發

生，應落實下列事項：

(一)機關應就委託技師辦理本科技術事項並簽證等內容登載

於招標公告。

(二)公共工程委由技師辦理設計、監造技術事項並簽證負責

者，主辦工程機關應於委託設計、監造服務之招標文件

中，明定技師辦理之工程項目或內容，並規定得標廠商

須於簽約後提其辦理設計、監造工作之簽證執行計畫，

經主辦工程機關同意後執行之。

(三)技師應就辦理事項向委託機關提出工作簽證報告，並應

將辦理技術事項之經過確實作成紀錄，連同所有相關資

料、文據彙訂為工作底稿。

(四)技師辦理技術事項之工作簽證紀錄，應每6個月報請中央

主管機關備查，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電腦資料庫，由技

師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。報請備查之內容如有錯

誤，技師應負責改正。

(五)應由技師辦理之技術事項，涉及不同科別技師執業範圍

者，應由不同科別技師為之，並分別註明各自負責之範

圍。其關聯二以上科別技師執業範圍之介面部分，得標

廠商應指定一技師負責整合，並由其與其他涉及科別之

技師共同簽證負責。

(六)機關依其他法律自行辦理應實施技師簽證之事務時，應

指派所屬依法取得相關技師證書者辦理。

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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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會相關簽證規則及釋例公開於本會全球資訊網（首頁>工

程技術>技師>公共工程技師簽證及懲戒專區>法令及重要解

釋函），請各機關督促所屬工程主辦機關落實履約管理及

加強施工查核，併請各技師公會協助宣導技師應善盡專業

責任，以維護公共安全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技師公會
副本：審計部、本會技術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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